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精神文明建设卫生包干区评分细则
	检查项目
	要求
	评分办法
	分值
	得分
	扣分原因

	室内卫生
	室内地面干净，无污物、痰迹、烟头、纸屑等。
	每发现一处扣2分
	20
	
	

	
	桌、椅（凳）、桌面物品摆放整齐，无灰尘、无污迹、无乱刻画。
	每发现一处扣2分
	20
	
	

	
	墙面清洁，无污迹、痰迹、鞋印、乱刻画、划痕。无张贴小广告。
	张贴小广告每发现一处扣5分，其它各项扣2分
	20
	
	

	
	屋顶无蜘蛛网、吊灰。
	每发现一处扣2分
	20
	
	

	
	门、窗清洁，玻璃干净无损。
	每发现一处扣2分
	20
	
	

	道路、广场
	道路、广场干净无垃圾、杂草、污物、烟头、痰迹、方便袋、凸露的碎石等。无张贴小广告。
	张贴小广告每发现一处扣5分，其它各项扣2分
	100
	
	

	楼道、外墙
	楼梯扶手无灰尘、走廊墙面无污物及痰迹，无乱刻乱画痕迹，无张贴小广告。
	张贴小广告每发现一处扣5分，其它各项扣2分
	100
	
	

	绿地、园林
	校园绿化带无杂草、无纸屑、无白尼龙袋、泡沫盒等一次性使用丢弃物、无乱穿越、乱践踏草坪现象。
	每发现一处扣2分
	100
	
	

	湖泊
	湖泊无垃圾、白色污染等漂浮物。
	每发现一处扣3分
	100
	
	

	备注：检查内容与卫生包干区相结合，各单项满分均为100分，最后得分满分为100分，具体算法如下：如机关党群党总支包干区为南大门——图书馆道路，只需对道路打分；图书馆党总支包干区为办公区及周边（道路内）绿地，则最后得分是室内卫生和绿地各单项分的平均分，依此类推。
	总分
	
	


检查区域（单位）：                           检查人员：                                  时间：                                                                                        
